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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和平之路 

1. 在這新一年的開始，我祝大家事業興旺、生活平靜，平安更是時刻相隨。令

人扼腕的是，去年仍是在迫害、歧視、恐怖暴力行動和宗教排斥等事件中結束。 

我特別想到心愛的伊拉克。雖然它願意邁向安定與和解，但依舊是一個暴亂和暗

殺的地方。 

我想到那邊的基督徒團體最近所遭受的不幸，特別是 10月 31日巴格達敘利亞禮

的天主教永援之母座堂所受到可恥的攻擊，當時有兩位司鐸和五十位信徒正在那

裡舉行感恩祭時遭受殺害，那真是一個應受譴責的暴力事件。接連數天，攻擊仍

然不斷，甚至波及教友家庭，使得信友團體內充塞著驚慌氣氛，更讓許多信徒打

算離開該地，另覓安居之所。我向他們保證，我和整個教會必會密切關注他們。

在最近的中東主教團特別大會中，我們對此做了具體的表示，並鼓勵伊拉克以及

全體中東天主教教友保持融洽相處，並繼續在當地勇敢地為信仰作見證。 

我衷心感謝那些政府，它們盡力減輕人類大家庭裡兄弟姊妹的痛苦。我也請求所

有信友們為在信仰中的弟兄們──這些暴力與排斥的受害者祈禱，並向他們表示

支持。說到這裡，我覺這是一個好機會與各位分享有關《宗教自由是和平之路》

這話題的一些反省。想到世界上有些地方的人民，他們不能自由地宣認自己的信

仰，否則就會喪失生命或危及個人的自由，就令人心痛。而在另一些地方，我們

則看到更多一聲不響和難以捉摸的方式來向信徒及宗教標誌表明偏見與敵視。基

督徒是目前世界上因信仰而最受迫害的宗教團體。許多基督徒每天經驗著公然的

侮辱，又因為他們追求真理、相信基督，以及誠懇地為宗教自由作呼籲而常常要

在恐懼中過日。目前實際的情況實在令人不能接受，因為那是對天主及人性尊嚴

的侮辱。此外，它也威脅到治安與和平，是達成真正的全人發展的極大障礙 。 

宗教自由表示了人的獨特，人藉著宗教自由能按照天主去策劃自己的個人與團體

生活：在天主的光照之下，人的身分、意義與目的都得以完全彰顯。否定或任意

地限制宗教自由，就等於不完全理解人；遮蔽宗教的公共角色，就等同製造一個

不正義的社會，因為它並不符合人的真正本性；這就等於說， 使人類大家庭真

正又持久的和平無法實現。 

為此，我懇請所有善意男女重申他們委身的承諾，積極建立一個人人都能自由宣

認自己的信仰或宗教，並且能自由地表達自己對天主全心、全靈、全意的愛(參



考瑪廿二 37)的世界。就是這樣的心情激發我要在第 44屆世界和平日探討的主

題：宗教自由，和平之路。 

擁有生命與靈性生活的神聖權利  

2. 宗教自由的權利基於人格尊嚴的本身 ，人的超[物質]性不能被忽略或不顧。

天主按祂的肖像造了男女(參閱創一 27)；因此，每個人天生就有活一個完整生

命的神聖權利──包括從靈性觀點來看的完整生命。人若不認識自己的靈性，不

向超[物質]性開放，人只會自我封閉，無法為內心深處關於生命意義的問題找到

答案，也沒辦法尋找到永恆的倫理價值及原則，甚至也沒辦法經驗真正的自由和

進而建立一個正義的社會 。 

聖經的記載與我們的經驗和諧一致。它揭露了人性尊嚴的深層價值：「當我仰觀

你手指創造的穹蒼，和你在天上佈置的星辰月亮，世人算什麼，你竟對他懷念不

忘？人子算什麼，你竟對他眷戀周詳？竟使他稍微遜於天神，以尊貴光榮作他冠

冕，令他統治你手的造化，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詠八 4-7)。 

當我們細想人性的尊貴時，我們會與聖詠作者同樣驚嘆。當我們向奧秘開放，我

們的本性就會顯露，就有能力提出關於我們自己和宇宙起源的深奧問題，並對天

主至高的愛、一切造物的起源和終結、每個人與一切民族，都能有所了解，而做

出最深刻的迴響 。 

雖然這人性超性的尊嚴是猶太教與基督宗教共有智慧的基礎，但只要運用理性，

所有人也都可以認識它。這尊嚴──意思是指超越人本身的實體去尋找真理的能

力，必須被承認為普世之寶，我認為它是建立一個具實現全面人性的社會不可或

缺的要素。尊重人性尊嚴的幾個基本要素，如生命權和信仰自由權，是成為每個

社會與法律規範能合乎倫理道德的必備條件。 

宗教自由與互相尊重 

3. 宗教自由是道德自由的根源。事實如此，在人性內對真理及美善的意念的開

放、對天主的開放，賦予人完整的人性尊嚴，並且保證人與人之間彼此能完全互

相尊重。因此，宗教自由不應該被人以為只是不強迫信仰，而是要按照真理作選

擇的能力。 

自由與尊重二者是無法分開的。當然，「在行使自己的權利時，每個人和每個社

會團體都受道德律的約束，應注意別人的權利，以及自己對別人，和對大眾公益

的義務 。 



漠視天主或對天主不友善的自由，最後變成自我否定的作為，並且不能保證能對

他人完全尊重。相信自己絕不可能找到真理和美善的意念，會使得自己沒有客觀

的理由或動機去行動，除了為一些短暫、偶然的利益，也無法透過真正自由和有

意識的決定去護衛及建立自己的身分。因此也無法要求其他「自由的」人去尊重

自己，因為他們同樣也與自己的深層存在疏離，故可以隨便找些「理由」，或沒

有任何「理由」去行動。人們會以為在道德相對主義中找到所謂的和平共存的關

鍵，但這錯覺其實就是分裂的起源，同時也否定了人性的尊嚴。因此我們必須認

清，在整體上人具有兩個幅度：宗教的幅度及社會的幅度。考慮到這點，我們無

想像「信徒必須壓抑他們自己的一部分──他們的信仰，才能成為積極的國民。

人為了享受自己的的權利要否定天主 。 

家庭──自由與和平的學校 

4. 如果宗教自由是和平之路，那麼宗教教育就是帶領下一代把別人視為自己的

兄弟姊妹看待的直路，並與其他人攜手合作，向前邁進，成為人類大家庭的一分

子，沒有任何人會被排出局外。家庭建立在婚姻之上，是一男一女親密結合及互

補的表現；在這話題中，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他們在那裡接受社會、文化、

道德和靈性的培育；孩子們必須常能在父母身上看到追求天主的愛和真理的榜樣。

父母親必須經常有自由地、負責任地且毫無阻礙地向孩子傳達家傳的信仰、價值

與文化。身為人類社會的第一個細胞的家庭，是訓練營造任何和諧關係的主要場

地，包括人與人之間在國內和國外不同層次共存的和諧關係。這我們必定要有智

慧地去走的途徑，為建立堅固的友愛社會架構、替年輕人作好準備去在一個自由

的社會裡，以體諒及和平的精神去承擔自己的責任。 

共同的財富 

5. 我們可以說，在許多基於人性尊嚴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中，宗教自由享有特別

的地位。當宗教自由獲得承認，人性尊嚴的基礎也被尊重，民族的精神特質及制

度就得以鞏固。相反，當宗教自由被否定，當有人企圖阻礙別人宣認他的信仰或

宗教，或妨礙別人過他的信仰生活方式時，人性尊嚴就遭受到損害，而正義及和

平也就同時這樣受到威脅；人之所以能有正義的社會秩序，是因為正義與和平兩

者都是以至高真理與至善為基礎。這樣看來，宗教自由也是健全的政治與司法體

系的成就。宗教自由是基本的善：每個人必須有權利可以自由宣認或表明他或她

的信仰或宗教，單獨地或在團體中、私下或公開、在教學和行動時、在寫作裡、

在祭禮及儀式中。如果他或她想加入另一個宗教或不願意信仰任何宗教，他或她

不應該被別人阻止。在這方面，國際條列是有代表性的典範，是每個國家的主要

參考，因為它不允許在宗教自由上的任何傷害，除非是為了要合法地維持社會法

律秩序 。國際條列因此承認，宗教本質的種種權利與個人生命及自由權的同等



地位，因為宗教本質的種種權利屬於人權的核心、屬於普世及自然權利，是人類

法律永遠不能否定的。 

宗教自由不是信徒獨有的家產，而是地球上整個人類大家庭所共有的。它是一個

憲政國家不可缺的元素。若否定它，就會同時侵犯人民所有的權利與基本的自由

權，因為宗教自由是它們的基礎與綜合。宗教自由是「所有其他人權是否得到尊

重的試金石 。宗教自由促進人類最特別的機能的運用，同時又孕育達成人類整

體性發展的基本條件，而這樣的人類整體性發展以顧及，並將個人的每一個生活

範圍組合起來 。 

宗教公開的幅度 

6. 一如每種自由權，宗教自由也是從個人範疇出發，雖然如此，但卻在與他人

之間的關係中實現。沒有關係的自由不是完整的自由。宗教自由的實現不局限於

個人的範圍，宗教自由是在一個人所屬的團體以及社會中，與人的關係本質及宗

教的公開性一致的環境之下而實現的。 

關係是宗教自由的一個決定性要素，它敦促信徒團體為了公益實踐團結互助。在

這團體的範疇下，每個人仍保持獨一無二且無法複製的特色，同時又自我實現和

自我完成。 

宗教團體對社會的貢獻是無可否認的。許多的慈善及文化機構為信徒在社會中所

扮演的建設性角色，作了最佳見證。宗教在政治領域的道德貢獻，更是重要。宗

教不應被邊緣化或禁止，而應被正視為推動公益的有效貢獻者。在此，我們更要

提到文化裡宗教的幅度。數百年來，文化因著宗教對社會，特別是道德方面的貢

獻，而得以建立起來。在這方面，不信的人並沒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歧視，相反，

宗教加強了社會的凝聚力、整合力與團結力。 

宗教自由，走向自由與文明的力量：因利用宗教自由而產生的危險 

7. 利用宗教自由去掩飾暗藏的利益，例如破壞既定秩序、囤積物資或緊緊掌控

一個團體，都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傷害。狂熱主義、基本主義和違反人類尊嚴的

做法，永遠都不能言之成理，更不能奉宗教的名。宗教信仰的表明不能被人利用

或強迫。各國家和各種社群團體絕不可忘記，宗教自由是追求真理的條件，而真

理不是靠暴力得來，而是「藉真理自身的力量 。」這樣看來，宗教是建立文明

及政治社會的一股正面及積極的推動力。 

誰能否認世界各大宗教對文明發展的貢獻呢？誠心誠意地尋求天主，使人更尊重

人的尊嚴。基督徒團體，由於他們繼承的價值觀和原則，也大有助於使個人和民

族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和尊嚴、建立民主制度、承認人的權利和相關的責任。 



今天，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社會裡的基督徒仍然蒙受召叫，不只是要負責任地參與

公民、經濟和政治生活，而且也要以愛德及信仰的見證作出寶貴的貢獻，為辛苦

和有提昇性的正義目標、為人類整體的發展和人類事務的倫理委身。把宗教排除

在公開生活之外，無疑剝奪了後者向超性開放的這一幅度。公開生活若是少了這

個基本的體驗，就不容易引導社會走向放之四海皆準的倫理原則，也很不可能去

遵照 1948年聯合國人權宣言所陳述的目標──令人遺憾的，這目標至今仍受到

漠視或否認──即在國家和國際層次上訂定一些標準，去承認並尊重基本權利和

[保障]自由的法律。 

正義與文明的問題：基要主義和對信徒的敵意危及國家明確的世俗性 

8. 我們應該以?責各種形式的狂熱主義和宗教基要主義的決心，來反對各種對宗

教的敵意，那些敵意限制了信友在民間及在政界的公眾角色。 

我們不應該忘記，宗教的基要主義和世俗主義，二者都代表著一種排斥合法多元

化及世俗原則的極端形式。二者都將人簡約及偏見的看法絕對化，在基要主義中

將一切包含在宗教整體論內，在世俗原則中將宗教為理性主義。一個社會，若是

以暴力手段強迫人信仰宗教，或相反，禁止宗教，不但對個人及對天主不義，也

對社會本身不義。天主以慈愛的計劃召喚人類，召喚的是人全部的本性及靈性幅

度，天主同時也要求我們自由且負責任地，以整個身心和人的個人及團體生活來

回應。由於社會是人，以及人的所有基本面向的表達，因此社會生活及組織的方

式也必須對超性的開放有利。正因為如此，一個社會的法律和制度的形成，不能

忽略國民信仰的幅度，或完全除去宗教。一個國家的公民意識到自己崇高的召叫，

透過民主活動，必須讓那些法律和制度充分反映出人的真實本質，也能支持其宗

教的一面。由於宗教並非國家所創造，因此國家不能操縱，卻應該承認和尊重宗

教。 

不論任何時候，只要是國家或國際的法律制度容許或容忍宗教狂熱主義或反宗教

狂熱主義，它就無法達成保障及促進所有人的正義與權利的使命。這些事不能由

立法者或多數人來決定，因為正如古代羅馬政治家西塞羅(Cicero)曾指出的，正

義並不只是制定並應用法律的一種行動。它包括承認每一個人的尊嚴 ，除非人

的尊嚴在宗教自由上有法律的保障，並能生活出其本質，否則人的尊嚴會被摧折

和受侵犯，容易被短暫易變的事物控制，把它們當是作絕對的，使它們成為了偶

像。這一切，都使社會陷入政治和意識形態專制獨裁的危險中，只強調公權力，

卻把個人良知、思想及宗教自由視為潛在的競爭者，而加以屈辱和限制。 

民間及宗教機構團體的交談 

9. 真正的宗教信仰所表達的原則和價值觀是人類的財富，而這財富可豐富人類

和他們的精神特質。這人類的財富直接訴諸人的良知和心靈，提醒人需要在道德



上悔改，也鼓勵人實踐人類的美德，並以慈愛來對待他人，將別人視為弟兄姊妹，

視為人類大家庭的一份子 。 

我們要對國家機構明確的世俗性給予應有的尊重，同時也必須承認宗教的公眾幅

度。為達到此目的，民間和宗教機構團體之間坦誠的交談是人類與社會和諧的整

體發展的基礎。 

在愛與真理中生活 

10. 這個全球化世界的特色，就是種族和宗教的種類越來越多，各大宗教可成為

人類大家庭中合一及和平的重要因素。宗教信徒根據他們的宗教信念和合理化的

追求公眾利益，而受召在宗教自由的環境下，負責任地表達出他們的承諾。在各

種不同的宗教文化中，需要重視那些有助於文化共存的所有一切，同時排斥任何

有違人性尊嚴的因素。 

國際團體提供給不同的宗教，以及提供給這些宗教所帶來的「美好生活」的公共

空間，對於提倡真理、美善及道德共識都有幫助；真理、美善及道德共識，對於

正義及和平共存都很重要。各大宗教的領袖，由於他們在各自宗教中的地位、影

響力和權柄，所以是最先受到召叫，要相互尊重和交談的人。 

在基督徒這方面，受到他們對天主──主耶穌基督之父信仰的激勵，要他們與教

會內的信徒，像弟兄姊妹一樣生活，並一起努力建立一個世界，在這世界中，個

人和民族「沒有誰作惡，也沒有誰害人…，因為大地充滿了對上主的認識，有如

海洋滿溢海水」(依十一 19)。 

「交談」作為共同的尋求 

11. 對教會來說，不同宗教信徒之間的交談，是所有宗教團體為公眾福祉而合作

的一種重要方法。天主教會絕本身絕不摒棄在不同宗教裡任何真與聖的因素。「她

懷著誠懇的敬意，考慮他們的作事與生活方式，以及他們的規誡與教理，這一切

雖然在許多方面與天主公教所堅持、所教導的有所不同，但往往反映著普照全人

類的真理之光 。」 

這裡所指的途徑不是相對主義或宗教的溶合。事實上，天主公教在「傳揚，而且

必須不斷地傳揚基督，祂是『道路、真理與生命』 (若十四 6)；在祂內，人類

應獲得宗教生活的圓滿，藉著祂天主使一切與自己和好 。」然而，這絕不排除

彼此的交談，以及在不同的生活領域中對真理的共同追求，因為正如聖多瑪斯?

阿奎納所說的，「每一項真理，不論是出自何人之口，都是來自天主聖神 。」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1986年在亞西西發起為世界和平祈禱日，2011年正好是廿

五週年。在那樣的場合中，世界各大宗教的領袖證明了一項事實，即宗教是合一

及和平的要素，而非分裂及衝突的要素。想起那次的經驗，就給了我們對未來懷

抱希望的理由，那希望就是：所有的信友都會把自己變成名副其實的正義與和平

的使者。 

道德真理在政治與界與外交界 

12. 政治和外交界是希望關注於世界各大宗教所給予的道德和精神財產，才能承

認並肯定普世性的真理、原則和價值觀，如果否定這些真理、原則和價值觀，無

疑就是否定人的尊嚴。但是，實際地說，在政治和外交界上推動道德真理，究竟

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是說，對事實有客觀和整體的認識，並以這認識為依據，以負責任的態度

採取行動；這意思是說，解構那些以和平、發展和人權為藉口，但卻推動虛假的

價值觀為實，到最後便取代了真理和人性尊嚴的政治意識形態；這意思是說，培

養堅定的承諾，致力於把正面的法律奠基在自然律的原則上 。這一切都是必需

的，並且與人的尊嚴和價值息息攸關，正如 1945年聯合國大憲章中所訂的──

大憲章聲明了一些四海皆準的價值觀和道原則，來評量世界各民族用來治國和決

定國與國之間共同生存的那些規範、制度和法規。 

超越仇恨和偏見 

13. 雖然有歷史的教訓，又有全國性的、國際性的、地區組織及非政府組織性的

努力，還有許多善心人士日日為保障基本權利和自由而獻身，然而，今天，在世

界上還是有許多因宗教而來的迫害、歧視、暴力及不容異己的行為。在亞洲和非

洲，受迫害的，主要是少數信徒的宗教族群，這些受迫害的被人透過一些恐嚇、

冒犯人權和基本自由權的行動，以及被人剝奪不可缺少的日常物品，甚至失去自

由或生命，這樣地遭受禁止堪表明信仰或改換宗教信仰。 

正如我曾說過的，在西方國家，還存在著一種對宗教不友好的、更為隱約的形式，

這些方式會表現在否定歷史，以及排斥那些能反映出大多數公民的認同及文化的

宗教標記上。這些不友善的表現往往也會助長仇恨與偏見；而且並不以和諧、平

衡的眼光來看待習俗制度的多元化和世俗性，更不要提，後代子孫恐有失去其國

家無價的精神遺產之虞。 

維護宗教團體的權利和自由，就是維護了宗教。因此世界各大宗教領袖和各國執

政者希望他們重申他們致力於促進和保障宗教自由的承諾，尤其是要維護少數信

徒的宗教族群；他們並不威脅到宗教族群信徒多的人的身份，反而是一個相互交



談和在文化上彼此豐富的機會。維護少數信徒的宗教族群，是增強善良、坦誠開

放及互惠精神的理想方式，可以確實保障世上所有地區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全世界的宗教自由 

14. 現在我願對受到迫害、歧視、暴力和不被包容的基督徒團體說幾句話，尤其

是亞洲、非洲、中東，以及特別受上主揀選和祝福的聖地。我再次保證給他們我

的父愛以及祈禱，我也要求所有當權者，立刻中止一切對當地的基督徒的不義行

為。面對著當前的種種逆境，願基督信徒不要灰心喪志，因為給福音作證，就是、

且永遠，是一個矛盾的標記。 

讓我們記住主耶穌的話：「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飢渴慕

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

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罷！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

豐厚的」(瑪五 4-12)。當我們說：『求禰寬免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

一樣』(瑪六 12)時，我們為我們所祈求的慈悲定下了條件和程度 。」暴力不能

克服暴力。願我們痛苦的呼號常有信德、望德以及天主對我們之愛的見證伴隨著。

我也要表達我的希望，希望在西方，尤其是歐洲，能停止對基督徒的敵意與偏見，

特別是那些已決心重整生活方式，願意符合福音中所說的價值與原則。願歐洲能

安於自身的基督徒根源，這對於了解它過去、現在及將來的歷史角色是很重要的；

這樣，它就能藉著與所有人民建立真誠的交談，而體驗到正義、和諧與平安。 

宗教自由、和平之路 

15. 世界需要天主。它需要放之四海皆準的、共同的倫理和精神價值觀，宗教能

對他們的追求做出寶貴的貢獻，好能在國內及國際層次上建立一個正義、和平的

社會秩序。 

和平是天主的恩賜，同時也是一個需要實現，但確永遠尚未完全達成的使命。一

個與天主和好的社會，就更接近和平，和平並非僅只是沒有戰爭或軍事造成的後

果或經濟霸權造成的，更不僅僅是沒有人用欺騙的手段或以小聰明來操縱他人。

和平其實是每一個人和每一個民族淨化過程的結果，是文化、道德、精神的提昇，

在這過程中，人的尊嚴受到全然的尊重。我請求所有希望成為和平締造者的人，

特別是年輕人，要留心聆聽那在他們內心說話的聲音，因而在天主身上找到穩定

的參考標準，以達到真正的自由；並能在天主那裡汲汲源源不絕的力量，能給世

界新的方向和精神，克服過去的錯誤。用前任教宗真福保祿六世──由於他的智

慧和遠見，而訂定了世界和平日──的話來說：「最重要的是給和平其他的武器

──不是那些以殺戮、消滅人類為目的的武器──帶來和平。而最最需要的是道

德武器，這武器使國際法具有力量與威信──其中之一就是『遵守盟約』這武器 。」

宗教自由是真正的和平利器，負有歷史性和先知性的使命。和平能讓人類最深刻



的特質及潛能充份綻放，能改變世界、使世界更美好。它使我們即使面對嚴重的

不義以及物質和道德的貧乏，仍然懷抱希望，期望未來能享有正義與和平。願所

有的人、各個階層的社會、世界上每個地方，都能很快就經歷到宗教自由，和平

之路！ 

2010年 12月 8日發自梵蒂岡 

教宗本篤十六世 

 


